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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穿越聖經》 
哥林多後書（3）保羅提出他的傳道是靠著基督，而且是出於真誠的態度 

（林後3:1-18） 
 
 
聽眾朋友，你好。歡迎收聽《穿越聖經》這個節目。很高興我們又在空中見面。《穿越聖經》

這個節目希望幫助每位聽眾能更加明白神的話語，成為遵行並傳揚神話語的人。 

 

在上一次節目，我們查考與分享了哥林多後書1:23-2:17的內容，讓我們先來重溫一下。 

 

保羅再回頭處理哥林多信徒說他善變的指控，並解釋他不如期造訪哥林多的原因。 

 

由於一些信徒不能分辨保羅內心直正的動機，保羅只能呼籲神在這事上給他作見證。若保羅

按他計劃的時間探訪哥林多，他可能要以強硬的態度來處理哥林多教會的問題。保羅可能因

聖徒容忍教會中的罪而要責備他們。保羅延遲了哥林多的行程是要寬容他們，免得他們痛苦

憂傷。 

 

根據保羅自己的解釋，他沒有再回到哥林多，“是要寬容”他們，因為在這麼短的時間內再

回到他們那裡，必然只會增加悲傷。換句話說，保羅實際的行程是直接從以弗所到哥林多，

再回到以弗所。所以，保羅決定先寫信給他們，為的是修復與他們之間的關係。之後，保羅

可能差派提多把信送到哥林多教會，這也可以解釋保羅寫這封信的緣由。有關這是哪一封信

，我們不能確定。學者推測，保羅在寫了哥林多前書之後，又給哥林多教會寫了一封書信，

並且可能是在哥林多後書之前寫成的。 

 

保羅先前寫這封信時，“心裡難過痛苦，多多地流淚”，因此有學者稱之為悲傷或淚眼書信

。保羅寫這封信目的不是要增加信徒的悲傷，而是讓他們知道保羅的愛。所以，這引發保羅

暫時中斷了對他行程的解釋，開始談下饒恕犯錯的那個人。 

 

哥林多教會中有一個成員給保羅帶來了極大的痛苦。我們無法確定這個人是誰。為著這件事

，保羅特意給哥林多教會寫了一封書信。 

 

保羅的這封悲傷信函似乎見效了。至少讓“許多人”責備那個使人憂愁的人。但保羅只怕大

家的責備過重，使那個人憂傷過度。因此，保羅強調，他寫信只是考驗他們是否順服神，而

不是要打倒任何人，以免中了撒但的詭計。在這裡，我們需要指出，那個使人憂愁的人肯定

不是惟一的肇事者，但他的悔改是一個很好的開始。 

 

保羅處理“使人憂愁的人”的原則是值得我們學習的。保羅是帶著愛心處理教會中有問題的

信徒。保羅告訴教會要為那人自身的益處而對他進行懲戒。雖然要懲戒那個犯罪的人，但保

羅還提醒信徒要接納他，因為他受到懲戒，心裡可能自責，“憂愁太過”。因為痛悔自己的

過犯，他很可能會絕望。所以保羅提醒信徒要接納那個犯罪的人，向他顯出愛心，叫他重新

站起來。 

 

最後，保羅再次解釋他的行程，讓哥林多教會的信徒有更多的時間消化他所寫的信。保羅北

上特羅亞，神也開了福音的門。只是保羅心中非常掛念哥林多教會，而提多又還沒有到特羅

亞跟保羅會面。於是保羅就過到馬其頓，保羅很可能在馬其頓見到了提多，並且得知哥林多

教會已經真心悔改。保羅感到欣慰，於是再寫了哥林多後書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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保羅不知疲倦地四處奔走傳揚福音。從腓立比經海路到特羅亞，又從那裡去馬其頓，以致他

不能像預期那樣經過哥林多。雖然保羅改變了行程，但是保羅所到之處都有許多工作，也有

很好的果效，因為神藉著他“在各處顯揚那因認識基督而有的香氣”。保羅有機會自由地開

口，神也打開聽眾的心聽保羅的教導。 

 

保羅用“香氣”來比喻福音在不同人身上會產生不同的果效。對於不接受耶穌的人來說，福

音“作了死的香氣叫他死”。這些人甘願無知，故意頑梗，不接受福音，以致沉淪於屬靈的

死亡之中。對接受耶穌的人來說，福音“作了活的香氣叫他活”。 

 

“這事誰能當得起呢？”是指“誰能勝任基督馨香的工作呢？”保羅提出這個問題，可能是

因為兩個原因：第一、保羅的宣教可能引起了猶太人的強烈反對，還有哥林多教會因著保羅

改變行程，而對保羅產生了誤解。因此有一批人會尖銳地質疑保羅，是否適合作為基督的香

氣。第二、有些人可能為了利益向哥林多信徒推銷神的福音，暗示他們才有資格成為基督的

使徒和僕人。 

 

針對上述的問題，保羅在下一章給出了答案：“我們所能承擔的，乃是出於神。”使徒保羅

的良心，見證自己的忠心。 

 

接下來，我們繼續研讀與查考哥林多後書3:1-18的內容。 

 

哥林多後書3:1-3記載：“我們豈是又舉薦自己嗎？豈像別人用人的薦信給你們或用你們的薦

信給人嗎？你們就是我們的薦信，寫在我們的心裡，被眾人所知道所念誦的。你們明顯是基

督的信，藉著我們修成的。不是用墨寫的，乃是用永生神的靈寫的；不是寫在石版上，乃是

寫在心版上。” 

 

在2:17的下半部，保羅提出他的傳道是靠著基督且是出於真誠的態度。因為保羅知道有些人，

尤其是批評他的人，會覺得他是在自誇。因此，保羅以一個問句開始本章，他說：“我們豈

是又舉薦自己嗎？”因為有一些人帶著推薦信來到了哥林多，他們質疑保羅的使徒權柄。他

們否定保羅是基督真正的僕人。 

 

這就可能導致一些信徒要求保羅下次來訪時，要帶一封推薦信。所以保羅認為有必要說明自

己的誠意。雖然有些哥林多人試圖破壞他的聲譽，但是保羅並不貪圖虛名。保羅解釋他不需

要也不希望別人舉薦自己，也不要任何人為自己寫任何舉薦信。哥林多信徒本身就是保羅的

推薦信，因為哥林多信徒就是保羅所結的果子，有些信徒接受了保羅所傳的福音，他們從偶

像崇拜轉至敬拜神，現在正過著分別為聖的生活。在他們生命中作工的是主耶穌基督，而基

督是藉著保羅的工作去成就他們的信心。這些信徒就是保羅最好的證明和推薦信。 

 

保羅繼續解釋基督的信並不是寫在石版上，乃是寫在心版上。到哥林多來的人並不能看見“

基督的信”刻在紀念碑上，因為信是寫在當地基督徒的心裡、在他們的生命中。 

 

哥林多後書3:4-6記載：“我們因基督，所以在神面前才有這樣的信心。並不是我們憑自己能

承擔甚麼事；我們所能承擔的，乃是出於神。他叫我們能承當這新約的執事，不是憑著字句

，乃是憑著精意；因為那字句是叫人死，精意（或作：聖靈）是叫人活。” 

 

保羅解釋他的服事是出於神，是靠著神的能力，若不是神使他有能力承擔這些事工，他就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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能成就任何事情。 

 

保羅談論完自己作工的資格後，又接著詳細地解釋了他的服事。在哥林多對保羅作出嚴厲批

評的，是猶太派基督徒，所以保羅首先把舊約律法與新約福音作了對比，指出那些人意圖把

律法與恩典混淆。他們教導基督徒要遵守某部分的摩西律法，好完全地被神接納。保羅在這

裡要顯明新約是超乎舊約的。 

 

神使保羅做新約的執事，他有資格解釋新舊約的對比。舊約是神向摩西頒佈的法律制度。在

舊約下，人要順服才能得到祝福。舊約是神與人之間立的合約。人若履行義務，神也會守約

。新約是福音，在新約下，神藉耶穌基督代贖的恩典，立約要無條件地賜福與人。新約下每

一件事都在乎神而不在乎人。因此，新約能成就舊約所不能達到的。 

 

保羅指出幾樣有關律法與福音的對比。比如“不是憑著字句，乃是憑著精意；因為那字句是

叫人死，精意是叫人活。”這裡的“字句”是指摩西的律法，而“精意”則是指神恩惠的福

音。保羅說字句是叫人死的時候，所指的是律法的功用。不能遵守誡命的人都會受到律法的

責備。“因為律法本是叫人知罪。”神從沒有意圖要用律法叫人活。相反地，律法的目的是

叫人知罪和判定人的罪。這裡提的“精意”，那是舊約之預表和影像的應驗。律法所要求但

不能達到的，現在都由福音來成就。 

 

哥林多後書3:7-13記載：“那用字刻在石頭上屬死的職事尚且有榮光，甚至以色列人因摩西面

上的榮光，不能定睛看他的臉；這榮光原是漸漸退去的，何況那屬靈的職事豈不更有榮光嗎

？若是定罪的職事有榮光，那稱義的職事榮光就越發大了。那從前有榮光的，因這極大的榮

光就算不得有榮光了；若那廢掉的有榮光，這長存的就更有榮光了。我們既有這樣的盼望，

就大膽講說，不像摩西將帕子蒙在臉上，叫以色列人不能定睛看到那將廢者的結局。” 

 

本段繼續兩約的對照。使徒保羅在這裡詳細地對比，那伴隨律法頒佈的榮光和福音的榮光。

“榮光”一詞在3-4章出現了十七次。“用字刻在石頭上屬死的職事”是指十誡。凡不能守誡

的人都有被處死的可能。 

 

保羅沒有說律法的頒佈並不帶有榮光。神在西乃山上向摩西頒佈十誡的時候，神的同在和能

力是清楚可見的。摩西站在山上與神相交後，他的臉也開始發光，反照神的榮光。因而，以

色列人因摩西臉上的榮光，不能定睛看他的臉。他們定睛看摩西時便感到刺眼。但保羅加上

一句很重要的話，“這榮光原是漸漸退去的”。意思是摩西臉上耀眼的光芒，並不是永久的

。那只是暫時的榮光，舊約的榮光只是表面和暫時的。律法有一個很明確的功用，就是讓人

知罪。律法表明神那聖潔的要求，在這意義上律法是榮耀的。但神的榮耀要等到基督的時代

才賜給人。因為基督成全律法，使凡信祂的都得義。律法是影兒，基督是實體。律法顯明那

將來更美的事，而那些事要在世人的救主身上得到實現。 

 

跟舊約職事的榮光不同，新約職事的榮光是更大的，大到一個地步，讓舊的榮光相形見絀，

甚至算不得是榮光。舊約職事的榮光不是永恆的，而是漸漸褪去的；新約職事的榮光卻是永

不衰減，永遠發出耀眼的光芒。 

 

當摩西在西乃山下來時，他的臉上充滿了榮光，使百姓不敢直視他。保羅推論說，連屬死的

職事也有這樣的榮光，那賜人生命的職事，自然應有更大的榮光了。 

 

總結來看，舊約和新約之間的對比是：舊約是短暫的，新約才是長存的；舊約以文字寫在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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版上，新約藉聖靈寫在人心裡；舊約是定罪的職事，目的在揭露人的罪，新約是稱義的職事

，目的在説明人得救；舊約是使人死的職事，無法帶領人得著永生，新約是使人活的職事，

讓人靠著耶穌得著永生。 

 

保羅進一步指出，正因新約的職事是讓人得著永生，並且其果效是永不被廢棄的，保羅便不

計較眼前的困難，不顧念要付的代價，放膽宣講。這裡的放膽，指的不僅是膽量，也是坦率

直接。保羅繼續拿摩西下山時以帕子蒙臉為比喻，指出摩西為了遷就以色列人對光的有限領

受能力，而將帕子蒙在自己的臉上，就是減弱了他的榮光。但保羅卻不會這樣做，不管人們

是否喜歡或接受，他都會照直宣講，特別是坦誠指出拒絕福音將會引來的悲慘結局。 

 

正如保羅在前面所談論的，福音是關乎人永生與永死的問題，傳道者的責任非常重大。現在

很多信徒因著一些原因不願意遵守神的話，作為傳道人，我們不僅要聆聽他們的難處，更要

指出他們的罪惡，告訴他們必須悔改。 

 

正因新約的職事是關乎人的生與死，保羅說他不會為遷就信徒的口味，蒙上帕子，過濾所要

說的福音內容。保羅堅持坦率地宣講神的福音。聽眾朋友，你會為了討別人的喜歡而過濾一

些福音信息嗎？你會為了迎合別人的需要，而放棄一些基督教的原則嗎？ 

 

哥林多後書3:14-18記載：“但他們的心地剛硬，直到今日誦讀舊約的時候，這帕子還沒有揭

去。這帕子在基督裡已經廢去了。然而直到今日，每逢誦讀摩西書的時候，帕子還在他們心

上。但他們的心幾時歸向主，帕子就幾時除去了。主就是那靈；主的靈在哪裡，那裡就得以

自由。我們眾人既然敞著臉得以看見主的榮光，好像從鏡子裡返照，就變成主的形狀，榮上

加榮，如同從主的靈變成的。” 

 

“主的靈在哪裡，那裡就得以自由。”意思是有耶穌基督在的地方，那裡就會得到自由，就

能從律法的轄制中得到釋放。以色列人在雲裡看見神的榮光，那是昏暗可怕的；現今，基督

徒臉上的帕子已經揭開，我們可以看見神的榮光。 

 

保羅提到摩西臉上的帕子雖然已經不存在了，但至今以色列人心中卻仍有一張帕子，蒙蔽著

他們的心眼，使他們看卻看不見。他們誦讀舊約聖經，因心中有帕子蒙蔽，便看不出舊約所

指向的是耶穌基督。外面的帕子沒有了，心中的帕子依舊存在。這心中的帕子正是他們的心

地剛硬的象徵。 

 

接受福音之人的特權和好處，遠超過律法之下的人。因為，律法時代的人心地剛硬，帕子還

在他們心上。當時是這樣，而那些在彌賽亞到來且福音傳開之後仍信奉猶太教的人也繼續是

這樣。 

 

作為“外邦人”的我們，不會像一些猶太人一樣依然受“帕子”的影響，但是我們可能會受

我們本地一些文化和價值觀的影響，有些信徒“心中的帕子”依然沒有除去。可能我們曾經

把名利、地位、金錢等，看作是我們人生的第一大追求，現在還是；我們之前的舊人有自私

、驕傲等特徵，現在還是這樣；我們先前只會靠自己舊有的經驗、知識和人脈，現在仍是這

樣不依靠神；甚至有些信徒認為，信仰只是他們生活裡的補充和調味劑，幫助他們寄託心靈

、穩定情緒、平衡生活，而不是人生的至寶等。 

 

是甚麼原因攔阻我們不能揭開“心中的帕子”呢？可能是我們沒有真正地相信神的應許，不

願意踏出實踐真理的第一步，我們害怕改變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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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我過去跟弟兄姊妹的接觸裡，我看到人心裡的帕子主要有兩種形式，除了有前面講過的舊

有知識和經驗外，更主要的是過去一些失敗的經驗。我們常被自己的失敗經驗所困，教會也

被群體的失敗經驗所困。我們不肯給自己一條生路，嘗試開創新的局面，嘗試去改變。我們

總是告訴自己，今天的景況是命中註定的，再無轉折的餘地，再努力也是徒然的。為避免增

加失敗的經驗，我們願意一切照舊。 

 

多少次我努力幫助婚姻瀕臨破裂的夫婦，對他們作出這個或那個建議，最終都落得個失敗的

下場。究其原因，未必在於我所提的建議不切實際，卻在於當事的兩個人都沒有積極挽救婚

姻的想法。他們經歷多年的痛苦怨恨，互相折磨，對他們的婚姻已感到絕望，不相信對方真

的願意或能夠改變，不相信對方及婚姻本身還能帶給他們幸福快樂。他們只想儘快擺脫婚姻

的羈絆，重獲自由和新生。哀莫大於心死，當事人若有放棄的心態，寧死毋生，拒絕用藥，

再對症下藥的處方都不會有效。他們將帕子蒙在心裡，看不到婚姻有任何生機和出路。 

 

這樣的現象奇怪嗎？不奇怪，因為約翰早已宣告：“光照在黑暗裡，黑暗卻不接受光。”保

羅也說：“此等不信之人，被這世界的神弄瞎了心眼，不叫基督榮耀福音的光照著他們。”

這個世界不是沒有光，而是人們不喜歡接受光，他們有眼卻不能看。神並非沒有對人說話，

神的話沒有能力嗎？不是的，只是人們聽不進去神所說的話，不願意去實踐神所說的話。 

 

聽眾朋友，你心中有上述或其他不同形式的帕子嗎？你覺得攔阻你追求信仰的最大因素是甚

麼呢？我們一起反思，把攔阻我們追求信仰的東西，都交在神手中，讓神的話來改變我們。

我們甚麼時候真的願意接受耶穌基督，甚麼時候這張帕子便會被除去，因為帕子原本已被基

督廢掉了。耶穌基督已經從律法、罪和死亡中釋放了我們出來。我們可以自由地領受基督的

榮光，並且生命被基督所轉化，得著基督的榮耀形象。 

 

總結來看，領受真光，明白真理是重要的。但被真光所轉化，生命得著改變才是更重要的。

長成基督的形象，才是我們生命裡最大的盼望，也是我們最完全的自由。 

 

聽眾朋友，今天的節目時間到了，我們先停在這裡。如果你對節目中所分享的內容有甚麼不

明白的地方，歡迎你來信詢問，我們很樂意為你再做說明；若是你生活中有甚麼難處，也請

讓我們知道，我們可以彼此記念代禱。 

 

我們下次節目再見。願神賜福與你！ 


